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与录取工作安排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现对我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复试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坚持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着力加强对考生创

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考察，既重视初试成绩，也重视既往学业表现和潜在能力素质，德智

体美劳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按需招生，宁缺毋滥，确保招生质量。 

二、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崔江涛 

副组长：李青山、田聪 

成员：沈玉龙、高琳、刘西洋、苗启广、万波、刘凯、宋胜利、刘伟 

秘书：向麟海、贠琳红、刘昭 

职责：根据《教学〔2006〕4 号-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学〔2018〕5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

知》、《教学厅〔2019〕2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讨论制定实施方案，加强复试工作规范管理，确保择优录选拔、公平

公正。确定复试资格，录取标准，组织实施，审核拟录取名单，复核质疑申请。复试方案

发布前招生领导小组对复试安排保密不外传。组织各面试组负责人及秘书进行培训，确保

面试程序合理、规范。 

招生工作地点：北校区主楼 IV-218 

咨询联系电话：029-88202354 

三、综合面试小组 

组成：由不少于 5 名本学科、专业导师和 1 名面试组秘书组成； 

职责：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学生的全面考查和综合评价，注重学业知识考核，加强对

考生专业能力素质和科研创新潜质的考查，既要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也要注重学生的一

贯表现。通过对考生的外国语水平、专业基础知识、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并按考核结果排序。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评分记录和考生作答情况要交招生单位研

究生招生管理部门集中统一保管，任何人不得改动。小组成员必须参加复试培训，秘书做

好面试时间地点安排、面试记录与汇总工作。 

四、招生纪检督查小组 

组长：张莹莹 

副组长：王小兵、权义宁、李龙海 

成员：付少锋、杨世勇、张立勇、王黎明、董学文、杨鹏飞、田玉敏、刘惠、戚玉涛、鱼

亮、宋胜利、张亮、姚勇、李瑞、卫萌、同榛、王晓丽、程飞、马小科、管子玉、王凯东 

职责：全程监督硕士招生实施流程，每个面试组至少包含一名督查小组成员参加面试全过

程，确保复试全程录音录像，受理投诉、答复考生质疑。充分发挥和规范导师作用，明确

招生导师在复试工作中的权利、责任和纪律要求。在复试成绩公布 3 日内接受考生投诉和

申诉，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责成复试小组复议，若考生对复议结果还有异议，

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复议，由研招办通知考生复议结果。 

监督举报电话：029-88204294 

    

 

 

 



五、招生计划 

 

  

本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00）、计算机技术（085211）、软件工程（085212）全日

制生源充足，不接收任何全日制调剂。 本学院软件工程（083500）全日制接收调剂，计

算机技术（085211）、软件工程（085212）非全日制接收调剂。 

  

六、复试资格 

1．全日制专业复试资格： 

（1）第一志愿：一志愿报考我院全日制专业且初试成绩满足下列条件的考生可参加本专业

复试： 

学科门类 

总分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总分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0） 
330 39 39 59 59 

软件工程 

（083500） 
330 39 39 59 59 

计算机技术（085211） 

软件工程（085212） 
280 39 39 59 59 

优研计划 270 39 39 59 59 

少数民族骨干 248 

不限 

退役大学生士兵 250 

  



  

（2）调剂：第一志愿报考我院全日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00）专业且具有复试资格的

考生可申请调剂全日制软件工程（083500）专业。调剂时间安排在学院官网上另行通知

（https://www.cs.xidian.edu.cn）, 未通过调剂平台报名的考生视为无资格。 

2．非全日制复试资格： 

（1）第一志愿：  一志愿报考我院非全日制专业且初试成绩满足下列条件的   考生可参加

本专业的非全日制复试： 

学科门类 

总分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总分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计算机技术（非全日

制） 
280 39 39 59 59 

软件工程（非全日制） 280 39 39 59 59 

  

（2）调剂：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及相关工科类专业且初试成绩满足

下列条件的考生，可申请调剂非全日制计算机技术（085211）和非全日制软件工程

（085212）专业。 

调剂学科 

总分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总分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计算机技术（非全日

制） 
280 39 39 59 59 

软件工程（非全日制） 280 39 39 59 59 

  

调剂时间安排在学院官网上另行通知（https://www.cs.xidian.edu.cn），未通过调剂平台报

名的考生视为无资格。 

   七、复试安排 

复试考察以下内容： 

 



    1. 资格审查 

学院在复试前将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领取复试准考证、确认意向导师、确认复试科目。

请复试考生将提供的材料复印件按顺序装订成册，在老校区主楼四区-209 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准考证；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3）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往届毕业生提交最后毕业证书、学位

http://xinli.gzedu.com/


情况开通调剂系统； 

8）具有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00）专业复试资格且暂未录取的考生，可根据面试

组缺额信息申请参加全日制软件工程（083500）调剂。考生专业笔试、机试成绩仍然有

效，考生调剂面试成绩作为该考生最终面试成绩； 

9）调剂我院全日制软件工程（083500）考生均须通过调剂系统进行调剂，登陆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在调剂平台上向我院提出调剂申请（请在备注栏填写意

向导师），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全部调剂流程的，学院不予录

取，已在调剂系统中同意“待录取”的考生，我校不再进行解锁； 

10）有意攻读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的考生，可申请非全日制调剂面试，具体要求见下述非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调剂。 

(2) 非全日制面试安排 

1）学院官网公布各团队硕士招生指标情况； 

2）学院根据考生报考意向导师团队（研究方向）进行分组面试，面试全过程录像； 

3）复试小组一般不少于 5 人，评分记录和考生作答情况要交研究生院统一保管，任何人不

得改动。 

4）面试结束后，学院官网公布预录取情况及团队缺额信息，学院根据录取及缺额情况开通

调剂系统； 

5）调剂非全日制考生可根据面试组缺额信息申请参加非全日制调剂复试，包括笔试、面

试、心理测试、思想品德考核、体检等。 

6）所有调剂考生均需通过调剂系统进行调剂； 

7）申请我院非全日制调剂考生，须在国家调剂平台开放之后，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在调剂平台上向我院提出调剂申请（请在备注栏填写意向导师），

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全部调剂流程的，学院不予录取，已在调剂

系统中同意“待录取”的考生，我校不再进行解锁； 

8）学院根据各调剂专业考生的初试成绩独立排序，按照 200%差额比例复试，非全日制调

剂面试安排的具体通知请及时关注学院官网。 

八、拟录取 

1. 总成绩计算方法 

 

  

 2. 对于调剂非全日制考生成绩计分说明： 

（1）已参加过我院软件工程（085212）专业复试的考生，调剂为非全日制时，复试阶段笔

试成绩计为最终笔试成绩，调剂阶段面试成绩计为最终面试成绩。 



（2）已参加过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00）、软件工程（083500）、计算机技术（085211）

专业复试的考生，调剂为非全日制时，复试阶段笔试成绩 × 2 计为最终笔试成绩，调剂阶

段面试成绩计为最终面试成绩。 

（3）未参加过我院 2019 年复试的考生，调剂为非全日制时，调剂阶段笔试   成绩计为最终

笔试成绩，调剂阶段面试成绩计为最终面试成绩。 

  

3. 录取原则 

按总成绩在当轮面试组内分专业从高到低排序，根据面试组差额情况依次录取。总成绩小于

500 分视为不合格，不予参加排序。 

  

九、体检 

1、参加复试的所有考生必须进行体检，不体检者视为体检不合格。 

2、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

（教学[2003]3 号）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    生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

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   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

12 号）执行。 

3、体检具体安排按照学校研究生院要求执行，详见研究生院官网。 

4、未在学校参加集中体检的考生，使用体检医院的体检单，同时将个人信  息、身份证号码

和联系方式填写在体检表空白处，体检项目要求与我校集中    体检项目相同，4 月 10 日前

将体检结果寄送至录取学院，未提交体检报告的  考生不予录取。自行前往二甲以上等级医

院体检，体检项目与我校体检项目 相同。体检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将体检表以 EMS 快递方

式寄送至以下地址：    西安市太白南路二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59 信箱刘老师收电话：

88202427      邮寄内容备 注：体检表。其他快递一律拒收，一旦丢失概不负责。 


